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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部 高 速 公 路 局 

大地工程設計注意事項  

1  通則  

(1) 本大地工程設計注意事項為國道大地工程設計之參考，設計單位須依契約規

定及設計需求研擬各計畫之大地工程設計準則(視個別計畫契約要求)，經核定

後據以辦理設計工作。 

(2) 大地調查工作參據國工局 88 年版「大地工程調查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3) 大地工程設計依政府頒布最新版相關規範及核定之設計準則辦理。 

(4) 大地工程設計預算編製可參據國工局 93 年頒布之「大地工程預算編列格式」

及「橋梁及結構工程預算編列格式」辦理。 

(5) 為確保大地調查內容切合設計所需，應依據「水土保持法」及「地質法」並

參據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交通部頒「公路邊坡工程設計

規範」及其它相關法令規定於工作計畫書中明確說明調查內容及目的，並編

列「大地工程調查內容研擬及調查目的一覽表」（詳附表 1），經工程司核

可後據以進行調查工作。調查工作執行中，並應依實地調查之結果及考量工

程規劃或設計之需要，適時調整。 

(6) 大地工程設計於各階段（含初、細設）調查成果取得後，應視工作內容研擬

各階段之設計對策，並對於主要設計議題進行設計方案研擬及方案評選，以

得到最佳設計方案。 

(7) 橋梁基礎設計完成後應填列基礎設計載重分配表及基礎設計成果表（附表 2、

附表 3，表格內項目可依規範及設計需求修改），並標明設計控制因素及使

用效率（設計載重／容許承載力），納入設計計算書中。設計單位並應依據

設計成果檢討基礎配置，使設計發揮最大效率，達安全及經濟之目標。另配

筋完成後應填寫鋼筋設計數量檢核表（附表 4，表格內項目可依規範及設計

需求修改），以確認配筋之正確性。 

(8) 基礎開挖設計應視現地之需要，設置臨時擋土設施。對於鄰接重要結構物或

設施之開挖，除應詳細調查及設置必要之臨時擋土及保護設施外，並應加設

必要之安全監測。 

(9) 橋梁設計應參據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及「公路橋梁耐震設

計規範」，建築物設計應參據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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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相關規定辦理。 

(10) 大地工程設計之材料規格或工法規定應避免採用專利品或有限制競爭之情

事。 

(11) 本注意事項之各設計成果應視需要於「維護管理作業計畫書」中規定完工後

之維護管理方式，並提送接管單位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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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邊坡工程  

2.1  說明  

本章所稱之邊坡工程含挖方邊坡、填方邊坡及自然邊坡。依邊坡地層材料之

不同，又可區分為土質邊坡與岩石邊坡。邊坡之設計以穩定為首要考量。分

析及設計所採用之土岩參數、地下水位，應依現地邊坡調查實驗結果及相關

之邊坡文獻資料等綜合考量後決定之，邊坡設計時並應考慮當地生態環境，

做最佳之配置設計。 

2.2  設計載重  

靜重：滑動體自重及其上之靜重。 

活重：滑動體上之活動載重。 

水壓力：依相關規範或評估之成果辦理。 

地震力：依相關規範或專案地震評估之成果辦理。 

2.3  穩定分析法  

(1) 檢討可能的破壞模式（如圓弧破壞、平面破壞、楔形破壞、翻倒破壞或

複合破壞模式）進行相應之穩定分析。岩石邊坡並應說明其為順向、逆

向、斜交坡，及描述坡面之走向及傾角，必要時應以立體投影圖表示之。 

(2) 黏性土層上方填土時，除應考量長期之穩定外，並應考量不排水（短期）

狀態下之穩定性。 

2.4  安全性  

依邊坡之永久性或臨時性安全要求，其安全係數應符合下表規定值： 

 

長久性 
(設計使用年限) 

常時 FS ≧1.5 

設計地震 FS ≧1.1 

高水位 FS ≧1.2 

臨時性 
（施工中） 

常時 FS ≧1.2 

設計地震 FS ≧1.0 

高水位 FS ≧1.1 

（1）臨時性邊坡定義、常時水位及高水位選定等相關規定應參據最新版交通

部頒「公路邊坡工程設計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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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邊坡穩定分析時應視邊坡破壞時可能造成損失之嚴重性，酌以提高安全

性，並視需要設置長期監測設施，以掌握邊坡之長期穩定性。本項規定，

設計單位應先擬定設計標準並提送專案報告，經核定後據以辦理設計工

作。 

（3）順向坡或斜坡高填方路段若破壞可能造成嚴重損失，設計時應審慎考量

提高其安全性。 

2.5  設計坡度  

挖方邊坡之設計以直橫比 1:1 至 1:1.5 為原則，而填方邊坡則以直橫比為 1:1.5

至 1:2.0 為原則，其實際設計坡度得依地質情況、經濟性、重要性、土方調配、

視距及邊坡穩定等之考量而調整之。 

2.6  沉陷分析  

(1) 填方邊坡應考慮沉陷分析以推估其沉陷量，其計算可參考第 4.5 節之方法

辦理。 

(2) 根據分析結果，若沉陷量過大或沉陷時間太長影響設計功能，應採取必

要之處理措施。 

(3) 要徑工期上之結構物與路堤銜接段填土設計，若沉陷分析顯示於路堤填

築完成 4 個月後，路基沉陷量仍大於 1cm/60 天，則應檢討採用適當處理

方法，以避免通車後發生差異沉陷。 

2.7  坡面保護  

易風化或遭受沖刷之邊坡坡面需設計保護措施。 

2.8  監測儀器  

各項邊坡工程施工期間及完工營運階段應視需要設置監測儀器（如傾斜儀、

荷重計等），以掌握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穩定。 

2.9  邊坡維護管理計畫  

邊坡長期之維護管理應納入規設成果「維護管理作業計畫書」中詳細規定，

內容至少包含維護管理作業項目、方式及頻率等，並提送接管單位作業參考。 

2.10  邊坡爬梯  

考慮邊坡維修，視需要於直橫比 1:0.8 以上邊坡設鋼製爬梯（含扶手），直橫

比 1:0.8 以下邊坡設混凝土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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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其他設計考量  

(1) 邊坡穩定分析時應予考量坡趾排水溝之影響，若排水溝開挖深度較深，

應納入穩定分析中一併考量，必要時需分段施工，並於相關設計文件中

予以規定。 

(2) 路堤與結構物銜接段應檢討差異沉陷的問題，若須特別規定路堤填築擱

置等候期或其他處理者，應於特定條款或設計圖說中敘明。 

(3) 護坡設計應參據本局最新版「施工技術規範」相關章節及高速公路養護

手冊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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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擋土牆  

3.1  說明  

(1) 擋土牆設計應依據其功能要求、行為機制、基地之地形、地質與環境條件，

以及容許變位量等，充分檢討其整體穩定性、牆體穩定性及結構安全性，

並妥適評析擋土牆之景觀調和性及施工性。 

(2) 本章節內容僅針對剛性擋土牆說明，柔性擋土牆(含加勁擋土牆)之設計，

應參據國內外相關規範及文獻，並視個案需求提送設計準則於本局同意後

據以辦理。 

3.2  設計載重  

靜重： 

(1) 牆背後與破壞面間之土體重 

(2) 擋土牆重 

(3) 地表靜加載重 

活重：滑動體上之活動載重。 

地震力：地震係數之選用依相關規範或專案地震評估之成果辦理。牆背土壤

地震係數之選用可參據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邊坡工程設計規範」相關規定

辦理。 

3.3  作用力  

作用力計算依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3.3.1  主動土壓力係數  

當牆往外移離開土體時，作用於牆體之最小土壓力計算，採用主動土壓力

係數 AK 值計算之。 

(1) 長期時，採用 Coulomb 氏之係數： 

 

     
   

2
2

1

2

2

coscos

sinsin
1coscos

cos





































AK  ···················· (3.1) 

(2) 地震時，採用 Mononobe-Okabe 氏之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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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K  ·· (3.2) 

式中， 

  ： 土壤摩擦角（牆背土壤）（°） 

  ： 土壤與牆間摩擦角（°） 

  ： 牆背與垂直面間夾角（°） 

  ： 牆背回填土與水平面間夾角（°） 

  ： 











vK

K
h

1
tan 1 （°） 

vK  ： 垂直加速度係數 

hK  ： 水平加速度係數 

式中，如( 0  )，則令 sin(   )=0，另依最新版交通部頒「公

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以 0vK 計算。 

3.3.2  被動土壓力係數  

擋土牆內移時，作用於牆體之最大側向土壓力，需採用被動土壓力係數 PK

值。 

(1) 於長期時先採用 Coulomb 氏之係數辦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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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 (3.3) 

另依美國州公路及運輸學會（AASHTO）橋梁標準規範 2002 版（Standard 

Specifications for Highway Bridges，2002）採用 Caquot-Kerisel 法(詳附圖

1)求得之被動土壓力係數進行檢核亦需滿足相關安全係數要求。 

(2) 地震時，採用 Mononobe-Okabe 氏之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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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  ·· (3.4) 

符號說明與 3.3.1 節同。 



 
   大地工程設計注意事項 
  

 

3-3 

3.3.3  水壓力  

應依據長期水位觀測資料、水文資料、排水條件及排水設施維護情況考慮

牆背水壓力作用。 

3.4  穩定分析  

3.4.1  牆體滑動  

安 全 係 數 = 
作用於牆前被動土壓力 +基礎摩擦力  

 ···················· (3.5) 
作用於牆背之側壓力  

其安全係數，長期應不小於 1.5，地震時應不小於 1.2。抗滑能力不足時，

得設置止滑榫。 

3.4.2  基礎容許承載力  

依 4.3 節規定計算之，其安全係數，長期應不小於 3.0，地震時應不小於 2.0。 

3.4.3  牆體傾覆  

安 全係數 = 
對牆前趾產生抵抗力矩  

 ··································· (3.6)  
對牆前趾產生傾覆力矩  

其安全係數，長期應不小於 2.0，地震時應不小於 1.5。 

3.4.4  整體穩定性  

擋土牆設計需考慮牆底部土體深層滑動之穩定，其安全係數應符合最新版

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相關規定。 

3.5  其他設計考量  

(1) 擋土牆設計應製作擋土牆穩定檢核表（附表 5，表格內項目可依規範及設

計需求修改），檢視各種控制條件，並標示控制條件，以確認安全性及

經濟性。 

(2) 擋土牆分析時若有穩定性不足，應就穩定性不足之項目詳予檢討，研擬

及比較各種可能之設計方案。 

(3) 擋土牆設計長度較長或高度變化較大時，應依不同高度之牆身分段配置

及分析。擋土牆伸縮縫兩側相鄰基礎高程差以不超過基礎版厚度為原

則，以確保地層之承載力，必要時應縮短擋土牆分段長度或採取必要之

加強穩定措施。 

(4) 擋土牆之排水設施及其配置與回填材料性質應加以規定。 

(5) 擋土牆背回填土或牆背之地層非為均質時，應採用其他適當方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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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牆所受之土壓力。 

(6) 採用其他較複雜型式之擋土牆時，應考慮該擋土牆本身之特性及其與牆

背土壤間之互制關係。 

(7) 設置於水保區範圍之非透水性擋土牆面需符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每

2m2 設置 1 孔直徑 5 公分以上之排水孔，非屬水保區範圍經設計顧問確認

可符合設計要求，得放寬至 4m2 設置 1 孔。擋土牆背與回填土間並以全

面舖設透水粒料並於排水孔處鋪設濾層導排地下水方式配置為原則，濾

層厚度及粒徑等應符合本局最新版「施工技術規範」相關規定，以防止

排水孔堵塞及背填土壤淘刷。 

(8) 通過活動斷層區域之路線以路堤設計為原則，如設置擋土設施(擋土牆)

宜以柔性結構設計為原則。 

(9) 設計圖說加註說明：擋土牆基礎開挖面地質條件應依本局「施工技術規

範」第 02316 章「構造物開挖」相關規定辦理確認。 

(10) 擋土牆設計應參據本局最新版「施工技術規範」相關章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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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Caquot-Kerisel 法被動土壓力係數(AASHTO 2002) 



 
   大地工程設計注意事項 
  

 

3-6 

 

Caquot-Kerisel 法被動土壓力係數(AASHT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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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淺基礎 (直接基礎 ) 

4.1  說明  

淺基礎應置於合適之承載地層上，以提供足夠之承載力，並使基礎不致發生

過大之沉陷、滑動與轉動，且避免受溫度、地層體積變化或沖刷之影響，位

於地震區則應考慮地震之影響。 

4.2  設計載重  

(1) 基礎設計載重應以上部結構依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各計畫設計準則規定之所有載重組合所傳

遞至基礎之載重與基礎本身及覆土重量之和。 

(2) 基礎穩定性以工作載重進行分析，並依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

規範」、「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核定之設計準則規定，分為長期

及地震（極限）二種載重狀態檢核之。「公路橋梁設計規範」載重組合

表（IA~VII 類）所列之短期載重得依各類材料可提高之容許應力百分比

換算成長期載重進行檢核。 

4.3  垂直承載力  

淺基礎之極限承載力應根據基地調查及土壤試驗之結果，依下列公式估計之： 

 

rirdrsqiqdqsqfcicdcscu FFFBNFFFNDFFFcNq  12 5.0  ······························ (4.1) 

式中， 

uq  ： 極限承載力（tf/m2） 

c  ： 基礎版底面以下之土壤凝聚力（tf/m2） 

1  ： 基礎版底以下 B 深度範圍內之土壤平均單位重，在地下水位以下者，

應為其有效單位重（tf/m3） 

2  ： 基礎版底以上之土壤平均單位重，在地下水位以下者，應為其有效單

位重（tf/m3） 

fD  ： 基礎附近之最低地面至基礎版底面之深度，如鄰近有開挖，須考慮其

可能之影響（m） 

B  ： 矩形基腳之短邊長度，如屬圓形基腳則指其直徑（m） 

cN 、 qN 、 N  ：承載力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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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 、 qsF 、 rsF  ：形狀影響因素 

cdF 、 qdF 、 rdF  ：埋置深度影響因素 

ciF 、 qiF 、 riF  ：載重傾斜影響因素 

上述各形狀、埋置深度及載重傾斜影響因素詳如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

設計規範」相關規定所示。容許垂直承載力為將(4.1)式計算所得之極限承載

力除以安全係數得出。安全係數長期應不小於 3.0，地震時安全係數應不小於

1.5。 

以上土壤承載力之計算如載重為偏心或斜坡與層狀地層上之基礎時，其承載

力可依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或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

礎構造設計規範」相關規定計算之。 

4.4  水平承載力  

直接基礎可能承受水平方向之載重，其抵抗力可由基礎版底面之摩擦阻力與

基礎版前側之側向抵抗力來承受。 

4.4.1  基礎版底面之摩擦阻力  

得依下式計算之： 

af AcNR  tan  ··································································· (4.2) 

式中 

fR  = 基礎版底面之摩擦阻力（tf） 

N  = 作用於基礎版底面之有效鉛直載重（tf） 

  = 基礎版底面與地層間之摩擦角（°） 

(1) 承載層為土壤或軟岩石取 ,32  至 ,  

(2) 承載層為硬岩時取 30°至 45° 

上述  應依基礎施工方式不同(預鑄或者場鑄)選擇其值 
,  = 地層之有效內摩擦角（°） 

A  = 基礎底面之有效面積：依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

規範」辦理 

ac  = 基礎版底面與地層之有效附著力（tf/m2） 

4.4.2  基礎版前側之側向抵抗力  

得依下式計算之： 

   hLhLR APP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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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R  ： 淺基礎版前側之側向抵抗力（tf） 

  = 0.2)/(4.00.1  LD f ，為形狀係數，依基礎之入土深度與基礎寬度

之比值而定 

L  ： 基礎版前側承受側向抵抗力之版寬度（m） 

P  ： 被動土壓力= PPc KcKh 2 （tf/m2） 

A  ： 主動土壓力= PAc KcKh 2 （tf/m2） 

PK  ： 被動土壓力係數 

AK  ： 主動土壓力係數 

  ： 地層之平均有效單位重量（tf/m3） 

fD  ： 地表至基礎版底之深度（m） 

h  ： 基礎版厚度（m） 

ch  ： 地表至基礎版中心點之深度（m） 

水平容許承載力需將(4.2)及(4.3)式計算所得之基礎版底面之摩擦阻力與基

礎版前側之側向抵抗力之和除以安全係數得出。基礎承受水平載重長期之

安全係數應不小於 1.5，地震時安全係數應不小於 1.2，基礎底面水平力並

應符合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相關規定。另淺基礎有

傾覆之虞者(座落於斜坡上、承受偏心載重、承受側向土壓力及其它原因)，

應分析淺基礎傾覆之安全性，長期安全係數可採 2.0，地震時安全係數則視

個案訂定。基礎底面之有效接觸面積規定，常時底面土壤承載區應維持受

壓狀態，不允許拉力產生，地震時橋梁應符合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

耐震設計規範」，建築物應符合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

範」相關規定。 

4.5  沉陷量  

4.5.1  說明  

基礎受外力或地下水位之升降等影響會有沉陷產生。依結構物型式之不

同，需考慮沉陷量之大小，以合於容許範圍之內。沉陷量包含即瞬時沉陷

及壓密沉陷。 

4.5.2  沉陷量之計算  

(1) 地層應力增量之計算 

基礎地層受載重影響之應力增量，可依彈性力學方式計算，惟應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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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基礎形狀及地層變化等因素，而做適當之修正。地層應力增量計

算依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相關規定，採用

Boussinesq 公式或利用 Newmark 之應力影響圖法求出辦理。 

(2) 瞬時沉陷 

地層受基礎載重作用之瞬時沈陷量計算，得視地層為均質體以彈性力

學理論推估之。瞬時沈陷量計算將依照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

構造設計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3) 壓密沉陷 

黏性土層之單向度壓密沈陷量，原則上可由壓密前後之孔隙比變化，

依下式推估： 

i

n

i
oi

ioi

c H
e

ee
H f  




1 1
 ······················································ (4.4) 

式中， 

cH  ： 壓密沈陷量（cm） 

oie  ： 第 i層土壤初始正向應力為 oi 
時之孔隙比 

fie
 ： 第 i層土壤正向應力增加為 fi 

時之孔隙比 

oi   ： 第 i層中央點之初始正向有效垂直應力（tf/m2） 

fi 
 ： 第 i層中央點之最終正向有效垂直應力（tf/m2） 

iH  ： 第 i層之厚度（cm） 

一般壓密沉陷分析包含將整層可壓縮黏土層於基礎底面下分為幾個層

次，然後計算每層次之沉陷量，總沉陷量為每一層次沉陷量之和。對

於特殊軟弱土壤如腐植土、有機土等應特別考慮，必要時得考慮其次

壓密沉陷。 

4.6  其他設計考量  

(1) 淺基礎設計應填寫基礎設計成果檢核表及鋼筋設計數量檢核表，檢視各

種載重組合之載重及控制條件，以確認安全性與經濟性。 

(2) 淺基礎設計以不須配剪力筋為原則。 

(3) 於液化潛能較高之地質區域，不宜設計淺基礎，惟針對橋台、單跨橋梁

或其它認定屬液化風險較低之基礎結構，經分析基礎承載力及沉陷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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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關規定，或者進行地盤改良較為經濟並符合前述者，得設置淺基

礎。 

(4) 若使用現地試驗(如 SPT-N)之結果推估土壤強度或淺基礎承載力，應註

明經驗公式來源並考量其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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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樁基礎  

5.1  說明  

樁基礎可用來承受垂直載重及水平載重。承受垂直載重樁又可分為點承樁或

是摩擦樁，亦或兩者並用者。依施工方式的不同，採用打擊方式將樁埋置地

層中者，稱為打擊式基樁，採用鑽掘方式施工者，則稱為鑽掘式基樁。樁基

之設置可為單樁或以群樁型式。 

5.2  設計載重  

(1) 基礎設計載重應以上部結構依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各計畫設計準則規定之所有載重組合所傳

遞至基礎之載重與基礎本身及覆土重量之和。 

(2) 基礎穩定性以工作載重進行分析，並依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

規範」、「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各計畫設計準則規定，分為長期

及地震（極限）二種載重狀態檢核之。「公路橋梁設計規範」載重組合

表（IA~VII 類）所列之短期載重得依各類材料可提高之容許應力百分比

換算成長期載重進行檢核。 

5.3  單樁承載力  

5.3.1  垂直承載力  

單樁之極限承載力係由樁身摩擦力與樁底端點承載力組成，得依下式計算

之： 

bbssu AqAfQ   ····································································· (5.1) 

式中 

uQ  ： 單樁之極限垂直承載力（tf） 

sf  ： 表面摩擦阻力（tf/m2） 

sA  ： 樁身之表面積（m2） 

bq  ： 樁端之極限承載力 

bA  ： 樁端之斷面積（m2） 

其中 sf 與 bq 之計算依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規定

辦理。單樁之容許垂直承載力為將(5.1)式計算所得之極限承載力除以安全

係數得出，其安全係數，於長期應不小於 3.0，地震時應不小於 1.25。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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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承載力係依樁載重試驗結果推估，其安全係數於長期可採 2.0，於地震時

可採 1.0。 

5.3.2  水平承載力  

基樁承受側向載重時，其容許之側向承載力應不致使樁體各部份之應力超

過材料之容許應力值，且樁頂部之變位不得超過上部結構所容許之側向變

位。 

5.3.3  容許變位  

基樁於設計地盤面之水平容許變位於長期為 1.0 公分，地震時則須滿足上

部結構變位之限制。上部結構有特殊限制者，從其規定。 

5.3.4  負摩擦力  

(1) 基樁四周之地層，若可能發生相對於基樁之沉陷位移情形，則設計時

應檢討負摩擦力發生之可能性與大小，並檢核基樁之安全性。 

(2) 單樁負摩擦力 fnP 應考慮中立點以上所有負摩擦力之總和。 

(3) 中立點位置係依樁承載地層與樁四周壓縮地層之相對勁度而定，設計

時應予檢討。 

(4) 使用群樁之情形，可考慮群樁之相互影響，將設計負摩擦力予以折減。 

(5) 考慮基樁之負摩擦力時，應按下式檢討其安全性： 

 

sa
p

fn

A

PP



 ··································································· (5.2) 

2.1
fP

fn

RQ
PP


  ······························································ (5.3) 

式中， 

P  ： 樁頂部之長期軸向長期荷重（tf） 

fnP  ： 中立點以上之負摩擦力總和（tf） 

pQ  ： 樁端點之極限承載力（tf） 

fR  ： 樁身中立點以下之正摩擦阻力（tf） 

pA  ： 樁身斷面積（m2） 

sa ： 樁材料之短期容許應力強度（tf/m2） 

(6) 於考慮地震力、風力、衝擊力、車輛等短期載重時，可不計負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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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 

(7) 樁基若使用特殊表面處理，以減低負摩擦力時，則設計之負摩擦力值

可依實際量測效果予以折減。 

5.3.5  單樁拉拔力  

單樁容許拉拔力，可以下式(5.4)計算之。 

FS

Af
WR sS

Pa   ······································································ (5.4) 

式中， 

aR  ： 單樁之容許拉拔力（tf） 

PW  ： 樁體重量，並應考慮地下水之影響（tf） 

sf  ： 樁表面摩擦阻力（tf/m2） 

sA  ： 樁身表面積（m2） 

FS ：拉拔力安全係數 

原則上長期應儘量避免基樁承受拉拔力，地震時安全係數應不小於 1.5。若

基樁拉拔力係依樁載重試驗結果推估，其安全係數於地震時可採 1.25。 

5.4  基樁間距及群樁總承載力  

5.4.1  基樁間距  

樁基礎之各單樁間應保持適當間距，原則上各單樁中心間距應符合下列規

定。間距小於規定者，應視地層條件、基樁種類及施工方式審慎檢討群樁

之互制效應。 

(1) 設置預鑄混凝土樁時，其中心間距不得小於樁頭直徑之 2.5 倍，且不

得小於 75cm。 

(2) 設置場鑄混凝土樁時，其中心間距原則上不得小於樁頭直徑之 2.5 倍，

且不得小於樁直徑加 1m。 

(3) 設置擴座基樁時，其中心間距不得小於樁頭直徑之 3.0 倍，且不得小

於擴座寬度加 1m。 

5.4.2  群樁總承載力  

基樁施工過程中，對地層產生鬆弛、擠壓、夯實等擾動，並因基樁間之相

互作用，使群樁之總承載力與群樁中各單樁承載力總和不等，除非經試驗

或其他方式證明，原則上得依以下方式計算群樁之總承載力。群樁總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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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承載力及負摩擦力之折減，可依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

造設計規範」及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之規定辦理。 

(1) 座落於堅實地層中且其下方無軟弱地層之點承樁，其間距大於第 5.4.1

節之規定者，群樁之總承載力為各單樁端點承載力之和。 

(2) 座落於砂土層之群樁，其間距大於或等於第 5.4.1 節之規定者，群樁之

總承載力為單樁承載力之和。 

(3) 座落於粘土層群樁之總承載力，其總承載力可分別依下列方法計算，

並以其中較小者為設計值。 

A. 將群樁視為一整體之基礎塊，並以其底面之承載力及四週摩擦阻

力之和，為整體之承載力。 

B. 以單樁之摩擦阻力乘以樁數後之總和，再乘以適當之折減值(折減

值應參據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加上各單樁端點承載力之總和，為群樁之整體承載力。 

5.5  其他設計考量  

(1) 樁基礎設計應填寫基礎設計成果檢核表及鋼筋設計數量檢核表，檢視各

種載重組合之載重及控制條件，以確認安全性與經濟性。 

(2) 基樁結構設計除上部結構傳遞之設計載重外，應充分考量樁體與土壤互

制行為，並參據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及「公路橋梁耐

震設計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3) 基樁塑鉸區依規範應配置橫向圍束鋼筋，其配置應依最新版交通部頒「公

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辦理。鋼筋籠之保護層間隔器以鐵片焊接於主筋

上為原則，間隔器尺寸並應確保保護層厚度足夠。 

(4) 同一施工標之橋梁基樁配筋種類宜適度歸類，以簡化鋼筋加工組立之複

雜度。 

(5) 橋台或鄰近填土作業之重要結構物基礎若採用樁基礎且土層含有壓縮土

壤時，應檢核填土加載可能導致基樁承受負摩擦力及差異沉陷之影響，

並採取必要之減輕對策。 

(6) 臨海基樁設計應採適當措施增加其耐蝕性。 

(7) 基樁樁尖貫入岩盤之承載力得依據相關規範辦理。 

(8) 基樁之容許承載力應限定一上限值，上限值之訂定得依據相關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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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樁設計應考量其場址淨高限制，以符合施工需求。 

(10) 基樁穿過有液化潛能之土壤層，耐震設計上應考量適當折減及液化導致

側向流動之影響。 

(11) 若使用現地試驗(如 SPT-N)之結果推估基樁承載力，應註明經驗公式來源

並考量其適用性。 

(12) 如有進行基樁現地載重試驗確認承載力及抗拉拔力等符合設計之需求，

應於設計階段規劃適當之施作地點。 

(13) 河川區域內基樁樁帽頂面高程原則應低於河川斷面最低點，並應依河川

特性考量最大沖刷深度適當降低基礎頂面高程，如依前述原則設計有困

難者，得考量現地情形、河道擺盪及沖刷深度影響予以放寬前述原則。 

(14) 基樁設計應參據本局最新版「施工技術規範」相關章節規定辦理。 

(15) 樁柱式橋墩設計時，應於圖說標繪或設置基樁與墩柱之明顯分界，以利

橋檢人員得於現場明確判定基樁沖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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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沉箱基礎  

6.1  說明  

(1) 沉箱基礎係於地面上預先逐輪構築沉箱結構體，再以機械或人工等方式

分段挖掘地層，使沉箱結構體沉入地層中，再依序逐輪構築結構體及下

沉，直至達到設計深度，完成沉箱施築。 

(2) 井式基礎與沉箱基礎施工方式雖不同，惟其構造及力學行為相似，設計

顧問公司可參考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公路橋梁耐

震設計規範」、最新版日本道路協會「斜面上の深礎基礎設計施工便覽」、

國工局 105 年版「公路橋梁井式基礎設計準則及解說」及本章相關規定，

視個案情形研擬設計準則送工程司核定後辦理設計。 

6.2  設計載重  

(1) 基礎設計載重應以上部結構依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

「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各計畫設計準則規定之所有載重組合所傳

遞至基礎之載重與基礎本身及覆土重量之和。 

(2) 基礎穩定性以工作載重進行分析，並依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設計

規範」、「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各計畫設計準則規定，分為長期

及地震（極限）二種載重狀態檢核之。「公路橋梁設計規範」載重組合

表（IA~VII 類）所列之短期載重得依各類材料可提高之容許應力百分比

換算成長期載重進行檢核。 

6.3  承載力  

6.3.1  垂直承載力  

垂直方向之極限承載力依形狀之不同可依下式得出： 

rqfcu BNNDcNq 12 5.0    ·················································· (6.1) 

  ffua DDq
FS

q 22

1    ························································· (6.2) 

式中， 

uq  ： 基礎底面地層之極限承載力（tf/m2） 

aq  ： 基礎底面地層之容許承載力（tf/m2） 

c  ： 基礎底面之地盤凝聚力（tf/m2） 

2  ： 基礎底面上周邊地盤有效單位重（tf/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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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基礎底面下地盤有效單位重（tf/m3） 

B  ： 基礎寬度（m） 

fD  ： 基礎之有效埋置深度（m） 

 、  ：基礎底面形狀影響因素 

cN 、 qN 、 rN ：承載力因數 

承載力安全係數（ FS ），於長期應不小於 3.0，於地震時應不小於 1.5，建

築物依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規定辦理。 

6.3.2  水平承載力  

沉箱基礎之水平極限承載力，以沉箱正前方地層之水平承載力與沉箱底面

之摩擦阻力綜合考慮，其值得依本注意事項第 3.3節及第 4.4 節規定計算之。 

計算沉箱正前方地層之水平承載力時，其被動土壓力係數，於長期可依下

式計算之： 

   
2

2
1

2

coscos

sin-sin
-1cos

cos




















 






PK  ········································· (6.3) 

於地震時，其被動土壓力係數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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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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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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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

PEK  ······································ (6.4) 

以上 2 式中 

  = 土壤之摩擦角（°） 

  = 長期土壤與沉箱壁面之摩擦角（°） 

e  = 地震時土壤與沉箱壁面之摩擦角（°） 

  = 地表傾角（°） 

沉箱正前方及側邊地層之水平承載力安全係數，於長期應不小於 1.5，於地

震時應不小於 1.1。沉箱底面之摩擦阻力其安全係數，於長期應不小於 1.5，

地震時橋梁應符合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規定，建

築物應符合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規定。 

6.4  容許變位  

沉箱於設計地盤面之容許水平變位長期為沉箱寬度之 1％，以 5.0 公分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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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旋轉角則小於 0.005rad，地震時以不超出上部構造物變位量限制為原

則。 

6.5  其他設計考量  

(1) 沉箱基礎設計應填寫基礎設計成果檢核表及鋼筋設計數量檢核表，檢視

各種載重組合之載重及控制條件，以確認安全性與經濟性。 

(2) 沉箱基礎之容許承載力應限定一上限值，上限值之訂定得依據相關規範

辦理。 

(3) 井式基礎應考量地質條件及地下水狀況設計適當之臨時開挖擋土支撐系

統，並配置適當抽排水或止水設施。 

(4) 沉箱及井式基礎設計應參據本局最新版「施工技術規範」相關章節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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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隧道工程  

7.1  說明  

本章為針對採用鑽炸法及非全斷面機械開挖法隧道之土木工程設計相關規

定。 

7.2  岩體分類  

岩體分類係就隧道開挖中所遭遇之岩體特性，加以評估分類，作為訂定開挖

工法與輪進長度之用，並供選擇標準支撐類型之參考。岩體分類可參考

Rabcewicz-Pacher、NGI（Norwegian Geotechnical Institute）-Q 值、RMR 值或

公共工程委員會「台灣岩體分類與隧道支撐系統（PCCR 系統）」所建議之

岩體分類法予以評定。 

7.3  設計載重  

本節所考慮之荷重包含主體隧道之內、外襯砌及隧道交叉段內、外襯砌設計

所需考慮之載重。 

7.3.1  主體隧道段  

(1) 外襯砌（含臨時支撐） 

需考慮之載重包括初始現地應力（含垂直應力及水平應力）及各階段

開挖所造成之應力釋放效應。 

(2) 內襯砌 

內襯砌之設計除需考慮內襯砌自重之靜載重及防水膜背後之靜水壓力

及通風機電附屬設施載重外，亦應考慮外襯砌傳遞至內襯砌之岩體載

重。 

(3) 隧道內空斷面 

國道隧道之淨空原則採路面寬為每車道 3.65 公尺外加路肩 30 公分，其

淨高為 4.9 公尺，維修步道寬 1.0 公尺、高度 15 公分、淨高採 2.0 公

尺。本局代辦非國道系統之隧道標準斷面依該道路等級之相關規定辦

理。 

7.3.2  隧道交叉段  

隧道交叉段之內、外襯砌設計載重需考量距交叉處某一範圍內應力集中及

應力重分配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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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材料性質  

隧道使用之噴凝土或混凝土性質，除另有規定外，以下數值可供參考： 

 

‧噴凝土 ‧ 2, 210 cmkgff c   

‧混凝土 
‧隧道洞口結構、內襯砌及仰拱 ‧ 2, 245 cmkgff c   

‧填充(無筋)混凝土 ‧ 2, 80 cmkgff c   

於上表中，
,

cf 為抗壓強度。 

 

此外，鋼材之選用，應符合下表之規定： 

 

‧鋼筋 ‧符合本局「施工技術規範」第 03210 章鋼筋之規定 

‧鋼線網 
‧符合本局「施工技術規範」第 03220 章銲接鋼線網之

規定 

‧鋼肋 
‧符合交通部頒「公路工程施工規範」第 02422 章鋼支

保之規定 

‧岩栓 
‧符合交通部頒「公路工程施工規範」第 02423 章隧道

用岩栓之規定 

 

7.5  計算分析模式  

7.5.1  主體隧道段  

(1) 外襯砌 

設計分析以經驗設計法為主，依岩體分類、隧道開挖斷面大小、覆土

厚度、初始應力條件及施工順序進行隧道設計，並以數值分析方法校

核。分析時應考慮徑向變形與支撐壓力之相依關係，依不同開挖構築

階段分別加載，以模擬現地開挖程序。 

(2) 內襯砌 

可以二維梁-彈簧模式分析，四周岩盤以彈簧模式模擬之。設置防水層

之隧道應考量防水層對剪力傳遞之影響。 

(3) 岩栓 



 
   大地工程設計注意事項 
  

 

7-3 

岩栓應成系統性佈置，以構成整體支撐系統，並採適當模式予以分析。

如地質狀況合適或條件需要，亦可局部採用。 

7.5.2  隧道交叉段  

(1) 外襯砌 

主隧道及連接隧道均應進行斷面數值分析，並於交叉處應力相互影響

範圍內分析所需之補強支撐工。 

(2) 內襯砌 

分析中應考慮交叉段三維幾何形狀交角，岩體應力過度集中現象，宜

採三維數值分析確認結構體之安全性。 

7.6  洞口及明挖覆蓋隧道  

7.6.1  洞口設計  

(1) 進洞位置選擇 

選擇隧道進洞位置應充份掌握洞口附近地形、地質、地下（表）水及

日出日落等自然條件，以及周邊環境之社會條件，檢討洞口完成後之

坡面穩定性、引發自然災害之可能性、周邊景觀之調和性、鄰近結構

物之相互影響與營運維護管理之需要，以儘量減少開挖保持自然景觀

與生態為原則。 

(2) 洞口邊坡與落石 

開挖隧道洞口應注意邊坡穩定性，並視需要加設邊坡穩定措施。相關

洞口邊坡保護詳第 2 章相關規定。另視現場狀況檢討設計防落石設施

之必要性。 

(3) 洞口段隧道開挖與支撐設計 

洞口段隧道開挖時，當受地質地形因素影響無法形成地拱，因此進洞

鑽掘斷面宜採小斷面或分階段開挖等工法，並視需要加設穩定開挖面

的各種輔助工法。 

7.6.2  明挖覆蓋隧道設計  

(1) 概說 

為維護景觀及防止坡面落石掉落車道危及行車安全，除儘量避免洞口

大型開挖外，視需要在洞口向外延伸設置明挖覆蓋隧道，長度視地形

而定，其頂部以覆土植生為原則。 



 
   大地工程設計注意事項 
  

 

7-4 

(2) 明挖覆蓋隧道之襯砌，原則上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分別以不同之載重

組合計算分析應力，作為設計之參考，其載重考慮如下： 

A. 根據最新版「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包含靜重、側土壓

力、水壓力、活載重與地震。 

B. 如隧道上方或其附近有道路通過，可視覆土厚度，考慮將活載重

以超載方式或分佈傳遞方式作用於隧道襯砌上。 

C. 其他特殊載重視需要予以考慮。 

7.7  監測系統  

7.7.1  監測項目（視工程狀況配置）  

(1) 隧道開挖後斷面伸縮變化之量測 

(2) 隧道頂拱、仰拱等沈陷或隆起量之觀測 

(3) 洞口段開挖期間，地層位移變形及水壓之量測 

(4) 隧道開挖後岩體內變形及應力鬆弛範圍之量測 

(5) 其它 

7.7.2  監測儀器（視工程狀況配置）  

(1) 收斂岩釘或三維變形觀測點 

(2) 伸縮儀 

(3) 沈陷觀測釘 

(4) 應力計、應變計、計測岩栓 

(5) 傾斜儀 

(6) 水壓計 

(7) 其它 

7.7.3  隧道監測之配置  

監測儀器之種類與數目、裝設位置、分佈及量測頻率應規定於設計圖說或

施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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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排水及防水設施  

7.8.1  排水設施  

(1) 隧道之排水設施應採清水（入滲地下水）與汙水（路面水）分離設計，

各排水系統並應考量營運維護所需，設置必要之清洗孔道。 

(2) 路面邊溝收集之汙水視需要設置處理措施（如油水分離設施），經處

理後再予放流。 

7.8.2  防水設施  

為維持隧道內乾燥之行車環境，避免滲水影響隧道襯砌之耐久性及相關設

施功能，隧道內應設置防水設施。 

7.9  維護管理建議書  

為掌握工程竣工啟用後所需之維護管理措施及相關經費，應於設計完成時提

送「維護管理作業建議書」，內容至少包括維護管理之作業方式及頻率、維

護管理費用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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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規定  

8.1  基礎開挖  

(1) 開挖面之穩定分析設計參據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

相關規定辦理。 

(2) 建築物、橋梁基礎及擋土牆開挖，應依據地質條件、地下水位、施工空間

及其它相關因素配置適當之擋土支撐系統(含監測儀器)，其詳細配置並應

於設計圖說繪製。 

8.2  土壤液化評估及相關設計  

橋梁應參據最新版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相關規定，建築物應

參據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及「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及解說」相關規定辦理。 

8.3  地 (岩 )錨設計  

參據交通部頒「公路邊坡工程設計規範」之相關規定辦理。 

8.4  地盤改良  

參據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相關規定辦理。 

8.5  施工安全監測  

參據最新版內政部頒「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相關規定及依據現地地

形、地質條件及施工需求選擇適當方式辦理。 

8.6  鄰近施工  

設計應考量施工期間，大地工程作業對於工址鄰近建築物及公私有財產之影

響程度，考量不同設計方式予以妥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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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大地工程調查內容研擬及調查目的一覽表 
計畫名稱：                                  

孔 號 

孔 
深 
 
 

(m) 

土 
層 
 
 

(m) 

塊石

與 
崩積

層 
(m) 

卵 
礫 
石 
層 
(m) 

岩 
層 
 
 

(m) 

岩 
心 
箱 
 

(箱) 

標準

貫入

試驗 
 

(次) 

水位

觀 
測 
井 
(m) 

水 
壓 
計 
 

(m) 

土壤

一般

物理

試驗 
(組) 

土壤

單壓

強度

試驗 
(組) 

土壤

直剪

試驗 
 

(組) 

土壤

單向

度壓

密試

驗

(組) 

土壤

三軸

強度

試驗 
(組) 

岩石

一般

物理

試驗 
(組) 

岩石

單壓

強度 
試驗 
(組) 

岩石 
弱面

直接

剪力

試驗 
(組) 

調查目的 

                   

                   

                   

                   

                   

                   

                   

合 

計 
                  

註： 1.工作項目及數量依計畫內容需求及調查目的編列。 

  2.調查目的應註明結構型式、地層特性，如橋梁基礎、隧道洞口邊坡、隧道斷層破碎帶、路堤軟弱地盤等。 

    3.表格內容可依作業需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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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橋梁基礎設計載重分配表 
計畫名稱：                                           審     查：              

 結構設計工程師：               

橋名：                     橋墩編號：                 基礎型式：                 基礎設計工程師：               

 填  表  日  期：               

載重組合 P (t) LV (t) TV (t) LM (t-m) TM (t-m) maxP (t) 
minP (t) maxV (t) maxQ (t/m2) 

Le (m) Te (m) 備  註 

Case 1             

Case 2             

Case 3             

“             

“             

附註： 斷面幾何性質：B =           ， L =           ， LI =           ， TI =           。 

基 樁 配 置： mn =           ，樁距=           。 

註： 1. 各項載重（含常時及地震）以計算至基礎或樁帽底面為準。 
2. P ：垂直力； LV 、 TV ：橋梁軸向及橫向水平力； LM 、 TM ：橋梁軸向及橫向彎距； maxP 、 minP ：基樁承受之最大及最小垂直

力  maxV ：基樁承受之最大水平力； maxQ ：直接基礎承受之最大垂直應力； Le 、 Te ：直接基礎橋梁軸向及橫向之偏心距。 

3. 附表說明各載重組合內容。 

4. 各項控制載重請於表中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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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A 

橋梁基礎設計成果表（淺基礎或直接基礎） 

計畫名稱：                                           審     查：               

 結構設計工程師：               

橋名：                     基礎設計工程師：               

 填  表  日  期：               

橋墩 

編號 

基礎 

尺寸 

L×B 

地表 

高程 

(m) 

基礎底高

程 

(m) 

設 計 載 重 狀 態 容 許 承 載 狀 態 設計控制 

因素 

（使用效

率(%)） 

垂 直 力 穩 定 檢 核 垂 直 力 

長期

(t/m2) 

地震

(t/m2) 

常時 地震 長期(t/m2) 地震(t/m2) 

滑動(FS) 傾倒(FS) 滑動(FS) 傾倒(FS) 受壓接觸

面積（%） 

              

              

              

              

附註  基礎配置示意  

設計載重組合，長期：                                            地震：                                             

註：垂直力控制者請加註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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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B 

橋梁基礎設計成果表（基樁） 
計畫名稱：                                           審     查：               

 結構設計工程師：               

橋名：                     基礎設計工程師：               

 填  表  日  期：               

橋墩

編號 

基礎尺寸 地表

高程 

(m) 

帽底

高程 

(m) 

沖刷深度 

EL.(m) 

設 計 載 重 狀 態 容 許 承 載 狀 態 地震樁頭

水平位移 

(cm) 

設計控

制因素

及使用

效率 

(%) 

樁徑 

(m) 

樁長 

(m) 

常時 地震 垂直力 

（t /支） 

拉拔力 

（t /支） 

水平力 

（t /支） 

垂直力 

（t /支） 

拉拔力 

（t /支） 

水平力 

（t /支） 

常時 地震 常時 地震 常時 地震 常時 地震 常時 地震 常時 地震 

                     

                     

                     

                     

                     

附註  基樁配置

示意 

 

設計載重組合，長期：                                            地震：                                             

註：基樁材料強度若可能成為設計控制條件應予檢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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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C 

橋梁基礎設計成果表（沉箱） 

計畫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校 核 工 程 師 ：___________ 

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設 計 工 程 師 ：___________ 

橋 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 ：___________ 

 

橋

墩

編

號 

沉箱尺寸 

地表

高程

(m) 

基礎

頂面

高程

(m) 

沖刷深

度 

EL.(m) 

設計載重狀態 容許承載狀態 

設計地盤

面水平位

移(cm) 

基礎旋

轉角

(rad) 

設計控

制因素

及使用

效率 
直

徑

(m) 

長

度

(m) 

常

時 

地

震 

垂直力

(T/m2) 

水平力

(T/m2) 

底面摩

擦力(T) 

垂直力

(T/m2) 

水平力

(T/m2) 

底面摩

擦力(T) 

常

時 

地

震 

常

時 

地

震 

常

時 

地

震 

常

時 

地

震 

常

時 

地

震 

常

時 

地

震 

                     

                     

                     

                     

                     

                     

附

註 
 

設計載重組合，長期：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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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橋梁基礎鋼筋設計數量檢核表 

計畫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校核工程師：___________ 

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工程師：___________ 

橋 名：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日 期 ：___________ 

 

橋墩

編號 

橋墩尺寸 
支

承

型

式 

橋

墩

型

式 

直接/樁 基礎 沉箱/井式 基礎 

直

徑

(m) 

高

度

(m) 

基礎

版尺

寸(m) 

混凝

土體

積

(m3) 

鋼筋

重量

(t) 

鋼筋/ 

混凝土

(kg/m3) 

基樁

尺寸

(m) 

基樁

長度

(m) 

基樁鋼

筋/ 

混凝土 

(kg/m3) 

沉箱/ 

井基

尺寸

(m) 

井筒

型式 

沉箱/ 

井基

深度

(m) 

混凝

土體

積

(m3) 

鋼筋

重量 

(t) 

鋼筋/ 

混凝土

(kg/m3) 

                  

                  

                  

                  

                  

                  

附註  

註：項目「基樁鋼筋/混凝土(kg/m3)」，混凝土為該標的物之總體積或有扣除鋼筋體積者應註明。 

□ 基樁總體積 

□ 基樁總體積扣除鋼筋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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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擋土牆設計成果表 

計畫 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 校核工程師：___________ 

計畫 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工程師：___________ 

設計 項目 ：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日 期 ：___________ 

 

擋土牆

編號 

擋土牆尺寸 擋土牆穩定分析檢核 

設計控

制因素 
擋土牆

全高(m) 

基礎版

長(m) 

基礎版

厚(m) 

剪力榫

(m) 

抗滑動安全係數 抗傾覆安全係數 承載力安全係數 

常時

(>1.5) 

地震

(>1.2) 

常時

(>2.0) 

地震

(>1.5) 

常時

(>3.0) 

地震

(>2.0) 

            

            

            

            

            

            

            

附註  

 

 


